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16號

聲  請  人  王翊倫

即  被  告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中華

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之112年度訴字第702號第一審確定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581、19168

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刑罰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如刑事再審聲請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暨同條第3項所規定之新事

實或新證據，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

酌，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等具有新穎性（或稱未判斷

資料性）要件之事實或證據，且須該事實或證據，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或罪名者，亦即具有顯著性（或稱確實性或合理可信性）

要件，二者不可或缺，始符合上開條項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

據，而得以據為聲請再審之適法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抗字第164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再審意旨略謂：警方前調取聲請人王翊倫中國信託銀行

交易明細有於民國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新臺幣（下同）

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至毒品上游（即陳文海、黎秋五）

提供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原審不察，未傳喚上游陳文海、

黎秋五詢問，致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

刑之規定等情。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關於供

出毒品來源，減免其刑寬典之規定，其中所稱「供出毒品來

源」，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係指供出與其所犯罪有關

的「本案毒品來源」而言，若被告所供出的資訊與自己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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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案無關，僅能認為提供他案線報，縱然警方因而查獲他

案的正犯或共犯，祇能就其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後態度，於本

案量刑時加以斟酌，尚不能逕依上揭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

刑。又上揭所稱「毒品來源」，係指毒品犯罪行為人原持有

供己犯同條項所列各罪的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所言「查

獲」，除指查獲該其他正犯或共犯外，並兼及被告所指其毒

品來源其事。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須被告

詳實地供出毒品來源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

罪職權的公務員知悉，而對該上游人員發動偵查（或調

查），並因而破獲其犯罪者而言。具體以言，倘被告所犯同

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

應毒品之時間，縱然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

獲；或其時序較晚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

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

關，均無此減刑寬典的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83

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因警方查獲陳致維毒品案件

溯源，於111年7月12日再查獲聲請人，聲請人並供出毒品上

游，警方始查獲陳文海、黎秋五販毒案件，惟聲請人為供出

毒品上游，於111年7月12日、9月20日、10月11日警詢及111

年10月11日偵訊時所供向陳文海、黎秋五購毒細節，均無一

語提及其於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

元係向陳文海、黎秋五購毒等情（經調閱陳文海、黎秋五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卷宗〈下稱上游卷宗〉之00000000

00號警卷第25-35頁、第39、40頁、第45-52頁可佐），嗣檢

察官依聲請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內容偵查後，以111年度

偵字第25999、26000號、112年度偵字第4373號將陳文海、

黎秋五以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提起公訴，並認第1次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聲請人係111年

2月25日22時11分許，嗣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均為

相同之認定等情，有該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刑事判決可佐（見上游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27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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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5頁、第353-362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

訴字第865號卷第411-417頁可佐）。又本院於113年2月21日

就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行準備程序，聲請人及

辯護人均未請求傳喚陳文海、黎秋五作證，另審理前約2個

月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於113年4月2日以南檢和毅111偵1758

1字第1139023313號函附陳文海、黎秋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之上揭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

判決，存卷供參。嗣於113年6月4日本院審理聲請人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時，①調查證據完畢後，審判長問尚有

證據請求調查？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均稱無；②受命法官詢問

時，聲請人供稱111年2月4日晚上10點多陳致維要伊幫他拿

甲基安非他命，當天晚上伊去南台科技大學那邊幫陳致維拿

毒品，並先代墊款項等語；③科刑辯論時檢察官對聲請人適

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提出質疑，惟聲

請人及其辯護人均未就此部分表示意見（經調閱聲請人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卷第

187-194頁、第253-285頁、第367、369、376、377、382頁

可佐），足見聲請人於111年2月4日賣給陳致維之甲基安非

他命係其於同日自毒品上游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甚明，顯與

聲請人於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

至陳文海、黎秋五指定之帳戶之事實無關，聲請意旨主張原

審漏未斟酌聲請人上揭匯款乙節，有應減刑之事由，顯無理

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稱發現新事實而聲請再審，然未提出何

可動搖原判決之新事實，其聲請再審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件再審聲請既經駁回，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其刑罰之執

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所稱「顯無

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

理由而應逕予駁回，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法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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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本件再審

聲請之理由既有上述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之情形，本院認

無踐行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附

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鍾邦久

　　　　　　　　　　　　　　　　　　 法　官　蔡奇秀 

　　　　　　　　　　　　　　　　　　 法　官　高如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憶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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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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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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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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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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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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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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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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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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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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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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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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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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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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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之112年度訴字第702號第一審確定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581、1916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刑罰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如刑事再審聲請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暨同條第3項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等具有新穎性（或稱未判斷資料性）要件之事實或證據，且須該事實或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或罪名者，亦即具有顯著性（或稱確實性或合理可信性）要件，二者不可或缺，始符合上開條項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得以據為聲請再審之適法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4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再審意旨略謂：警方前調取聲請人王翊倫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有於民國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新臺幣（下同）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至毒品上游（即陳文海、黎秋五）提供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原審不察，未傳喚上游陳文海、黎秋五詢問，致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之規定等情。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關於供出毒品來源，減免其刑寬典之規定，其中所稱「供出毒品來源」，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係指供出與其所犯罪有關的「本案毒品來源」而言，若被告所供出的資訊與自己所犯的本案無關，僅能認為提供他案線報，縱然警方因而查獲他案的正犯或共犯，祇能就其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後態度，於本案量刑時加以斟酌，尚不能逕依上揭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又上揭所稱「毒品來源」，係指毒品犯罪行為人原持有供己犯同條項所列各罪的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所言「查獲」，除指查獲該其他正犯或共犯外，並兼及被告所指其毒品來源其事。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須被告詳實地供出毒品來源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的公務員知悉，而對該上游人員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破獲其犯罪者而言。具體以言，倘被告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縱然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較晚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無此減刑寬典的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8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因警方查獲陳致維毒品案件溯源，於111年7月12日再查獲聲請人，聲請人並供出毒品上游，警方始查獲陳文海、黎秋五販毒案件，惟聲請人為供出毒品上游，於111年7月12日、9月20日、10月11日警詢及111年10月11日偵訊時所供向陳文海、黎秋五購毒細節，均無一語提及其於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係向陳文海、黎秋五購毒等情（經調閱陳文海、黎秋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卷宗〈下稱上游卷宗〉之0000000000號警卷第25-35頁、第39、40頁、第45-52頁可佐），嗣檢察官依聲請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內容偵查後，以111年度偵字第25999、26000號、112年度偵字第4373號將陳文海、黎秋五以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提起公訴，並認第1次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聲請人係111年2月25日22時11分許，嗣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均為相同之認定等情，有該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可佐（見上游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27號卷第5-15頁、第353-362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865號卷第411-417頁可佐）。又本院於113年2月21日就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行準備程序，聲請人及辯護人均未請求傳喚陳文海、黎秋五作證，另審理前約2個月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於113年4月2日以南檢和毅111偵17581字第1139023313號函附陳文海、黎秋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上揭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存卷供參。嗣於113年6月4日本院審理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時，①調查證據完畢後，審判長問尚有證據請求調查？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均稱無；②受命法官詢問時，聲請人供稱111年2月4日晚上10點多陳致維要伊幫他拿甲基安非他命，當天晚上伊去南台科技大學那邊幫陳致維拿毒品，並先代墊款項等語；③科刑辯論時檢察官對聲請人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提出質疑，惟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均未就此部分表示意見（經調閱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卷第187-194頁、第253-285頁、第367、369、376、377、382頁可佐），足見聲請人於111年2月4日賣給陳致維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於同日自毒品上游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甚明，顯與聲請人於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至陳文海、黎秋五指定之帳戶之事實無關，聲請意旨主張原審漏未斟酌聲請人上揭匯款乙節，有應減刑之事由，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稱發現新事實而聲請再審，然未提出何可動搖原判決之新事實，其聲請再審自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既經駁回，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其刑罰之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所稱「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本件再審聲請之理由既有上述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之情形，本院認無踐行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鍾邦久
　　　　　　　　　　　　　　　　　　 法　官　蔡奇秀 
　　　　　　　　　　　　　　　　　　 法　官　高如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憶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16號

聲  請  人  王翊倫

即  被  告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中華

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之112年度訴字第702號第一審確定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581、19168號

），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刑罰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如刑事再審聲請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暨同條第3項所規定之新事

    實或新證據，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

    ，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等具有新穎性（或稱未判斷資

    料性）要件之事實或證據，且須該事實或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

    或罪名者，亦即具有顯著性（或稱確實性或合理可信性）要

    件，二者不可或缺，始符合上開條項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而得以據為聲請再審之適法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

    字第164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再審意旨略謂：警方前調取聲請人王翊倫中國信託銀行

    交易明細有於民國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新臺幣（下同）

    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至毒品上游（即陳文海、黎秋五）

    提供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原審不察，未傳喚上游陳文海、

    黎秋五詢問，致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

    刑之規定等情。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關於供

    出毒品來源，減免其刑寬典之規定，其中所稱「供出毒品來

    源」，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係指供出與其所犯罪有關

    的「本案毒品來源」而言，若被告所供出的資訊與自己所犯

    的本案無關，僅能認為提供他案線報，縱然警方因而查獲他

    案的正犯或共犯，祇能就其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後態度，於本

    案量刑時加以斟酌，尚不能逕依上揭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

    刑。又上揭所稱「毒品來源」，係指毒品犯罪行為人原持有

    供己犯同條項所列各罪的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所言「查獲

    」，除指查獲該其他正犯或共犯外，並兼及被告所指其毒品

    來源其事。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須被告詳

    實地供出毒品來源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

    職權的公務員知悉，而對該上游人員發動偵查（或調查），

    並因而破獲其犯罪者而言。具體以言，倘被告所犯同條項所

    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

    之時間，縱然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

    時序較晚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

    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無此

    減刑寬典的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833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聲請人因警方查獲陳致維毒品案件溯源，於11

    1年7月12日再查獲聲請人，聲請人並供出毒品上游，警方始

    查獲陳文海、黎秋五販毒案件，惟聲請人為供出毒品上游，

    於111年7月12日、9月20日、10月11日警詢及111年10月11日

    偵訊時所供向陳文海、黎秋五購毒細節，均無一語提及其於

    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係向陳文

    海、黎秋五購毒等情（經調閱陳文海、黎秋五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件卷宗〈下稱上游卷宗〉之0000000000號警卷第25

    -35頁、第39、40頁、第45-52頁可佐），嗣檢察官依聲請人

    「供出毒品來源」之內容偵查後，以111年度偵字第25999、

    26000號、112年度偵字第4373號將陳文海、黎秋五以犯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提起公訴，並

    認第1次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聲請人係111年2月25日22時11

    分許，嗣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均為相同之認定等情

    ，有該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可佐

    （見上游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27號卷第5-15頁、第35

    3-362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865號卷

    第411-417頁可佐）。又本院於113年2月21日就聲請人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行準備程序，聲請人及辯護人均未請

    求傳喚陳文海、黎秋五作證，另審理前約2個月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於113年4月2日以南檢和毅111偵17581字第1139023

    313號函附陳文海、黎秋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上

    揭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存卷供

    參。嗣於113年6月4日本院審理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時，①調查證據完畢後，審判長問尚有證據請求調查

    ？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均稱無；②受命法官詢問時，聲請人供

    稱111年2月4日晚上10點多陳致維要伊幫他拿甲基安非他命

    ，當天晚上伊去南台科技大學那邊幫陳致維拿毒品，並先代

    墊款項等語；③科刑辯論時檢察官對聲請人適用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提出質疑，惟聲請人及其辯護

    人均未就此部分表示意見（經調閱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卷第187-194頁、

    第253-285頁、第367、369、376、377、382頁可佐），足見

    聲請人於111年2月4日賣給陳致維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於同

    日自毒品上游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甚明，顯與聲請人於111

    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至陳文海、

    黎秋五指定之帳戶之事實無關，聲請意旨主張原審漏未斟酌

    聲請人上揭匯款乙節，有應減刑之事由，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稱發現新事實而聲請再審，然未提出何

    可動搖原判決之新事實，其聲請再審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件再審聲請既經駁回，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其刑罰之執行

    ，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所稱「顯無

    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

    理由而應逕予駁回，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法院辦理

    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本件再審

    聲請之理由既有上述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之情形，本院認

    無踐行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附

    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鍾邦久

　　　　　　　　　　　　　　　　　　 法　官　蔡奇秀 

　　　　　　　　　　　　　　　　　　 法　官　高如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憶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16號

聲  請  人  王翊倫

即  被  告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之112年度訴字第702號第一審確定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7581、1916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刑罰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如刑事再審聲請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暨同條第3項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等具有新穎性（或稱未判斷資料性）要件之事實或證據，且須該事實或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或罪名者，亦即具有顯著性（或稱確實性或合理可信性）要件，二者不可或缺，始符合上開條項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得以據為聲請再審之適法事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4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再審意旨略謂：警方前調取聲請人王翊倫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有於民國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新臺幣（下同）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至毒品上游（即陳文海、黎秋五）提供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原審不察，未傳喚上游陳文海、黎秋五詢問，致無法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之規定等情。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關於供出毒品來源，減免其刑寬典之規定，其中所稱「供出毒品來源」，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係指供出與其所犯罪有關的「本案毒品來源」而言，若被告所供出的資訊與自己所犯的本案無關，僅能認為提供他案線報，縱然警方因而查獲他案的正犯或共犯，祇能就其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後態度，於本案量刑時加以斟酌，尚不能逕依上揭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又上揭所稱「毒品來源」，係指毒品犯罪行為人原持有供己犯同條項所列各罪的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所言「查獲」，除指查獲該其他正犯或共犯外，並兼及被告所指其毒品來源其事。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須被告詳實地供出毒品來源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的公務員知悉，而對該上游人員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破獲其犯罪者而言。具體以言，倘被告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縱然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較晚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無此減刑寬典的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8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因警方查獲陳致維毒品案件溯源，於111年7月12日再查獲聲請人，聲請人並供出毒品上游，警方始查獲陳文海、黎秋五販毒案件，惟聲請人為供出毒品上游，於111年7月12日、9月20日、10月11日警詢及111年10月11日偵訊時所供向陳文海、黎秋五購毒細節，均無一語提及其於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係向陳文海、黎秋五購毒等情（經調閱陳文海、黎秋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卷宗〈下稱上游卷宗〉之0000000000號警卷第25-35頁、第39、40頁、第45-52頁可佐），嗣檢察官依聲請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內容偵查後，以111年度偵字第25999、26000號、112年度偵字第4373號將陳文海、黎秋五以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提起公訴，並認第1次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聲請人係111年2月25日22時11分許，嗣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均為相同之認定等情，有該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可佐（見上游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27號卷第5-15頁、第353-362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865號卷第411-417頁可佐）。又本院於113年2月21日就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行準備程序，聲請人及辯護人均未請求傳喚陳文海、黎秋五作證，另審理前約2個月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於113年4月2日以南檢和毅111偵17581字第1139023313號函附陳文海、黎秋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上揭起訴書、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存卷供參。嗣於113年6月4日本院審理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時，①調查證據完畢後，審判長問尚有證據請求調查？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均稱無；②受命法官詢問時，聲請人供稱111年2月4日晚上10點多陳致維要伊幫他拿甲基安非他命，當天晚上伊去南台科技大學那邊幫陳致維拿毒品，並先代墊款項等語；③科刑辯論時檢察官對聲請人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提出質疑，惟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均未就此部分表示意見（經調閱聲請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卷宗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02號卷第187-194頁、第253-285頁、第367、369、376、377、382頁可佐），足見聲請人於111年2月4日賣給陳致維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於同日自毒品上游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甚明，顯與聲請人於111年1月25日、29日各匯3千元、8千5百元、4千元至陳文海、黎秋五指定之帳戶之事實無關，聲請意旨主張原審漏未斟酌聲請人上揭匯款乙節，有應減刑之事由，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稱發現新事實而聲請再審，然未提出何可動搖原判決之新事實，其聲請再審自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既經駁回，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其刑罰之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所稱「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本件再審聲請之理由既有上述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之情形，本院認無踐行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鍾邦久

　　　　　　　　　　　　　　　　　　 法　官　蔡奇秀 

　　　　　　　　　　　　　　　　　　 法　官　高如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憶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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